
近日，贵州茅台、五粮液两大酒业集团垄断市场一

案终于有了结果：贵州省物价局和四川省发改委判定

上述两家公司具有垄断市场的行为，并处以 4.49 亿元

罚款。这是中国《反垄断法》自 2008 年实施以来，物价

部门对企业开出的额度最大的罚单。

两家企业态度不一

此次给两家企业开出罚单的是贵州省物价局和四川

省发改委，并非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

垄断局。对此，记者联系了国家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询

问该局是否会对此事作出公告说明，尚未得到回复。

“现阶段，对于企业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一般都由

国家发改委进行调查。在实践当中，多数情况下都是

由发改委授权下属机构公布判定信息，并对违法企业

作出判罚。”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士廪说。

在公告中，贵州物价局称，2012 年以来，贵州茅台

通过合同约定，对经销商向第三人销售茅台酒的最低

价格进行限定，对低价销售茅台酒的行为给予处罚，达

成并实施了茅台酒销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违反了

《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排除和限制了市场竞争，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鉴于以上事实，对该公司依法

处以 2.47 亿元的罚款。

同时，四川省发改委称，2009 年以来，五粮液公司

通过书面或网络的形式，与全国 3200 多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经销商达成协议，限定向第三人转售五粮液

白酒的最低价格，并通过业务限制、扣减合同计划、扣

除保证金、扣除市场支持费用、罚款等方式对不执行最

低限价的经销商予以处罚。2012 年，五粮液公司对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 11 个省市的

14 家经销商的“低价、跨区、跨渠道违规销售五粮液”行

为，给予扣除违约金、扣除市场支持费用等处罚。因

此，依据《反垄断法》对该公司限定全国经销商向第三

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白酒销

售价格纵向垄断协议的行为进行处罚，罚款 2.02 亿元。

在判罚结果下达后，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彭

智辅表示，接受四川省发改委的行政处罚。而贵州茅

台公司并未作出具体回应，但已经决定取消之前违反

《反垄断法》的有关营销政策，对相关经销商的处理决

定将予以撤销，并退还已扣减保证金。

记者致电该公司，询问是否接受处罚，但截止记者

发稿时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贵州茅台并未表态，按照法律规定，该公司可以针

对发改委的判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而如果发改委并

没有改变最初的判定结果，贵州茅台还存有异议也可以

直接就复议结果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申请。”魏士廪说。

处罚力度不够

春节前，各界都在猜测相关部门是否会对贵州茅

台、五粮液作出进一步惩罚，春节一过，两家公司就收

到了 4.49 亿元的罚单。对于这样的处罚决定，众多网

民拍手叫好，不过也有不少网民认为，贵州茅台、五粮

液都是上市公司，粗略估算，一年的销售收入也要在

300 亿元左右，这次两家企业的罚单总共才 4.49 亿元，

“板子打得有点轻”。

“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营者

违反法律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

售额 1%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在本次罚单中，贵州茅

台被罚 2.47 亿元，五粮液被罚 2.02 亿元，均占其 2012 年

销售额的 1%，都是按照最低罚款额来计算的，可以说

还是手下留情了。”魏士廪说。

据悉，欧盟曾对英特尔开过 10.6 亿欧元的罚单，相

当于其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4.15%。魏士廪坦言，“我们

从判罚中也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开出罚单的目的不在

于处以罚金，而在于敦促企业作出整改。否则，其不仅

可以提高处罚额度，如没收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10%，还

可以没收相关企业的违法所得。以备受争议的 53 度飞

天茅台为例，如果按照正常市场价格来计算，每瓶的售

价应为 1000 元，但在企业采取违法行为的作用下，该种

酒甚至卖到了每瓶 2000 元，那么，中间 1000 元的差价

即为非法所得。”

有专家表示，从韩国三星、LG 等 6 家液晶面板生产

企业垄断市场遭到处罚，到贵州茅台、五粮液此番被调

查，中国反垄断利剑出鞘。

“实际上，在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因垄断市场受到处罚

之前，国家发改委多对外企发起反垄断调查。此次判定昭

示着国内企业也可能被开出巨额罚单，中国相关部门对

于企业垄断行为的调查及监管将不断加强。”魏士廪说。

消费者可直接索赔

贵州茅台、五粮液违反《反垄断法》实施“最低限价

令”，并对经销商的低价销售、窜货行为开具罚单，这种

营销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其实是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因

为这种“最低限价令”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茅台

此前居高不下的终端价格，消费者也因此失去了以更

低价格购买茅台的机会。

“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经营者实

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依据国内相关法律规定，公民也可直接起诉垄断企

业。且由于反垄断案件中存在原告举证难的特点，针

对部分垄断行为，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

在贵州茅台、五粮液承认自己垄断行为的情况下，消

费者认为自己购买相关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正常水

平，可凭购买时的发票进行索赔，因此，不排除集体诉

讼发生的可能性。”魏士廪说。不过他也表示，迄今为

止，消费者起诉垄断企业的案例并不多，获得赔偿的

就更少了。具体到贵州茅台、五粮液卖出天价酒的事

件，因为购买涉案产品的人多为官员和富商，所以出现

集体诉讼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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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梦宇

记者管窥

欧盟对华陶瓷反倾销案初裁修改结果下达
■ 本报记者 舒 畅

近日，欧盟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餐具反

倾销案初裁进行修正，除修正部分企业的英文名称错

误之外，新增 30 家中国企业享有 26.6%的单独税率。记

者从中国贸易救济网了解到，仅湖南醴陵就有 12 家日

用陶瓷生产企业列入了平均税率名单，平均初裁税率

为 26.6%。

上 海 市 浩 英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熊 志 坚 表 示，一 般

来说，反倾销案件的程序是，完成问卷调查后，欧盟

的有关人员会到现场核实调查，然后出具判断和意

见。根据时间表，2013 年 5 月 16 日前，欧委会将作出

最终裁决。

调查来势凶猛 税率极高

“2012 年 2 月 16 日，欧盟对中国的 2000 多家陶瓷

生产企业开展反倾销调查，涉案企业之多是非常罕

见的。”中国工业陶瓷协会一名傅姓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

据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透露，

去年 3 月，该企业刚收到来自协会的通知就决定参加反

倾销抗辩。而此时，欧盟已经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日

用陶瓷餐具征收为期 6 个月的临时反倾销税。

根据欧盟的相关规定，凡是决定参与抗辩的企业要

在 2012 年 3 月 10 日之前上交调查问卷，而且只有向欧盟

提交合格的调查问卷，相关企业才可能获得一丝转机。

“2012 年 2 月 9 日，欧委会正式发出公告，提交合

格调查问卷的 39 家湖南醴陵陶瓷出口企业获得加权

平均税率 26.6%，其他没有参与、配合调查或提交调查

问卷不合格的 12 家企业税率为 58.8%。而在通常情况

下，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日用陶瓷产品征收的关税仅

为 13%左右。”上述傅姓工作人员表示。

“ 根 据 欧 盟 反 倾 销 裁 定 ，被 加 征 加 权 平 均 税 率

26.6%意味着，欧盟进口商从我们公司的进口额每增加

100 美元，就要向当地多交 26.6 美元的税。”湖南港鹏实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受反倾销税影响，去年 10 月，我

们的订单总额同比下降了 40%。”

需加快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陶瓷制品多面受阻。据了解，此次欧

盟发起的调查已是中国陶瓷 10 年内遭遇的第六次反倾

销调查。2001 年以来，大量的反倾销措施严重影响了

国内陶瓷产品出口。特别是 2008 年连续遭遇来自印

度、墨西哥、菲律宾、埃及、厄瓜多尔等国的反倾销措

施，部分国家的反倾销税率更是高达 200%以上，相关企

业苦不堪言。

2011 年 9 月，欧盟对中国瓷砖反倾销案作出终裁，

征收最高达 69.7%的惩罚性关税。2012 年 8 月 30 日，墨

西哥经济部国际贸易惯例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

于中国的陶瓷餐具启动反倾销调查。此外，今年 1 月，

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陶瓷

餐具启动反倾销调查。巴方拟选定哥伦比亚为替代国

计算正常价值，并选择出口量大的中国企业发放调查

问卷。

广东佛山市雅士高夫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

斌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陶瓷企业要及早加

快行业有效转型，形成低碳陶瓷体系；大力发展新材

料和高技术陶瓷，形成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

场占有率的高技术陶瓷产业集群，实现传统陶瓷产

业的升级、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陶瓷行业长期以来的低成本扩张、

低价竞争策略是相关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的重要

原因。与此同时，国内日益收紧的信贷政策、节节攀升

的油价、楼市限购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都将对

陶瓷生产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去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破20万件

本报讯 日前，农业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国务院纠风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工

商总局、质检总局、供销总社九部门启动 2013 年农资

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并动员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深入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据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介绍，这次专项行动将以种

子种苗、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水产苗

种、农机具等七类农资产品为重点，集中治理存在的

突出问题；依法清理不具备资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主

体，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市场治理，

重点整顿规范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散地、运销

大户和乡村流动商贩；加强指导服务，重点宣传农资

法律法规，普及识假辨假常识，引导农民理性购买、科

学使用农资产品。

据悉，这项行动将结合春耕备耕、“三夏”、秋收冬

种等重点农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深入实施种子

打假护权行动、红盾护农行动、“农资打假下乡行动”、

“打四黑、除四害”等专项行动，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

资。同时，突出大要案查处，完善大要案查处工作机

制，采取挂牌督办、集中办案、联合查案等形式，继续

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端掉一批黑窝点，严惩一批违法

犯罪分子，公布一批典型案例。

2012 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共检查农资企业 194.3

万家次，整顿农资市场 27.9 万个次，取缔无证照经营

4673 户，查获各类假劣农资 3.3 万吨，伪劣农机具 10.6

万台件，捣毁制假窝点 240 个，共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 18.9 亿元，农资制假售假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董 峻）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2 年，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217105 件，

同比增长 26.1%，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43847 件，较

2011 年增长 28%，占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 66.3%。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在出席发布会时介

绍，在去年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中，职务发明专利授权

有 125954 万件，占 87.6%；非职务发明专利授权有 17893

万件，占 12.4%。去年，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

约》（PCT）国 际 专 利 申 请 19926 万 件 ，较 2011 年 增 长

14% ，其 中 ，18145 万 件 来 自 国 内 ，占 91.1% ，同 比 增 长

12.8%；1781 件来自国外，同比增长 28.7%。去年，PCT

国 际 专 利 申 请 超 过 100 件 的 省（区、市）达 到 16 个，其

中，广东申请 9211 件，位居第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分列二至五位，上述 5 省市 PCT 申请量占全国申请总

量的 8 成。

“据统计，2012 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 35 个

技术领域分类中，国外在光学、运输、音响、医药、半导

体、发动机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中仍保持优势。

在中国企业和个人申请的专利中，基础性、原创性的发

明专利仍然较少，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复杂程度还比

较低。不过，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国内拥有的发明专

利量还是比较多的。”甘绍宁说。

据悉，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有了

较大飞跃：在过去 7 年里，共提交专利申请 2011 件，与德

国、韩国并列全球第三位。位居世界前两位的是日本和

美国，专利申请量分别为近 9000 件和 4000 件。

截至 2012 年年底，中国共示范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 2.74 万辆。但问题是，以生产磷酸铁锂汽车电池为

例，如国外企业取得相关有效发明专利，国内企业生产

此类产品就需获得外方专利许可，并支付高额许可费。

可见，加大重点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事关重大。据悉，

中国新近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入力度，根据

“十二五”规划、863 规划、科技支撑计划，安排新能源汽

车领域研发项目 39 个，投入经费超过 50 亿元，重点支持

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及动力电池等关

键技术。 （邢梦宇）

农业部等九部门启动 2013 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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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利剑出鞘 茅台五粮液收获天价罚单

本报讯 近日，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发布《2013 年国家

信用风险展望》，对弥漫在信用战争硝烟下的全球各国

国家信用风险走势作出分析。

大公国际指出，2012 年，美联储推出第三轮和第四

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也启动了三年期再融资

等措施，高负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渡过了

危机的“急性发作期”。然而，这些做法却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其债务问题。2013 年，全球国家信用风险总体呈上

升趋势。发达国家将普遍陷入高债务、低增长的长周

期，一些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将伴随始终。

具体来看，2013 年，全球国家信用风险呈现以下 3 方

面的主要发展趋势：

一是高负债发达国家的信用风险将继续上升，运用

印钞方式仍然是挽救国家信用危机的主旋律。2013 年，

占全球政府债务总量 80%的高负债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债

务负担继续向不可持续的状态迈进。政府债务与财政

收入之比将达到 331.0%，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达到

123.5%。高负债发达国家的赤字水平虽然下降一个百分

点至 6.0%，但赤字下降并非建立在内生增长动力改善的

基础上，财政巩固造成的经济衰退或萎靡后果将使债务

负担无法出现转折点。

二是新兴经济体通过再次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阻

止本地区经济形势恶化，国家信用风险的稳定性将受到

新挑战。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国家信用水平趋

于分化，部分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信用水平有恶化

趋势，中国等新兴债权国家同样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

但通过启动内需的各项改革，自主增长能力渐强，是维

护国际信用关系稳定的主导力量。大公国际预计，2013

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8.5％，全球近三分之

一的经济增长将由中国拉动；巴西经济面临转型之痛，

国家信用水平持续承压；在高油价支撑下，俄罗斯国家

信用水平基本稳定；印度经济增长前景有所回调但仍处

于较高水平，政府偿债能力并无改善；东盟国家将直面

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通过改善内需和加强区域内

经济联系，国家信用水平将能够保持。

三是高负债发达国家对国家信用风险剧增的应对

措施将把全球信用危机推进到货币危机阶段。大公国

际认为，高负债发达国家通过持续压低金融市场利率

和释放流动性使国家总负债维持在高位的政策措施，

无法真正拉动已经债台高筑的实体经济，反而会促使

流动性以汹涌澎湃之势再次涌入虚拟经济领域，积聚

大量风险。大公国际提醒，进入货币危机阶段后，世界

各国将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找美元、欧元之外的货币替

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些储备货币赖以维持其币

值的全球储蓄支持将不断受到削弱。国际货币体系的

大调整预示着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信用体系的萌

生，在此期间，全球经济和各国国家信用水平将处于持

续的动荡、调整期。 （杨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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